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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 水泥熟料生产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
 

为规范水泥熟料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工作，依据《碳

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，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制了《企业温室气

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水泥熟料生产》（以下简称《核查指南》），

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编制的必要性及主要原则 

2021 年 3 月，生态环境部发布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

南（试行）》规定了核查的一般性流程、原则，适用于所有行业的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，不涉及水泥熟料生产企业的生产特点

和具体参数。为增强水泥熟料生产行业碳排放核查工作的规范性、

提高核查工作质量，《核查指南》给出了水泥熟料生产的碳排放核

查方法和要点，文件的主要编制原则如下。 

一是以提升核查数据质量为目标，帮助核查机构提高核查数据

质量。二是具有可操作性、规范性，切实提高核查工作效率，尽量

消除不同核查机构对核算指南理解不统一、尺度掌握不统一等问题。

三是聚焦熟料生产碳排放核查，明确关键参数的核查技术要点。需

要说明的是，本指南不包括对企业层级的碳排放核查。四是针对燃

煤消耗量、熟料产量等影响排放量和配额分配的关键参数给出明确、

详细的核查方法和步骤。其中，标注星号“*”的为必查项，其他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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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标记的核查事项由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的结果、重点排放单位的

实际情况或经验判断确定是否进一步核查。 

二、编制过程 

2023 年 5 月以来，生态环境部组织成立编制工作组，初步明确

了编制工作思路、基本框架。6—11 月，编制组广泛听取有关地方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有关企业的意见，并形成初稿。12 月，

组织有关核查机构根据《核查指南》初稿对多家水泥熟料生产企业

开展试核查，并对可操作性进行评估。2024 年 1—3 月，非正式征求

有关单位、行业协会、企业和地方意见。经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

了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本指南由正文和附录组成。正文包括三个部分，分别为适用范

围、核查原则和依据、核查内容和要点。 

第一部分“适用范围”，明确本指南适用于对水泥行业重点排

放单位熟料生产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和相关数据的核查。 

第二部分“核查原则和依据”，明确了主要依据为《碳排放权

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

和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熟料生产》。 

第三部分“核查内容和要点”，明确了熟料生产设施所在的

重点排放单位基本信息、核算边界、核算方法、核算数据、质量

保证和文件存档、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制定及执行以及其他内容核

查的要点和方法。针对核算边界和关键参数，列举查、问、看、

验四种具体的核查方法，并且给出了合理取值范围或经验判断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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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核查时的注意事项。 

四、需要说明的问题 

关于本指南和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熟料

生产》的关系。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熟料生产》

用于指导水泥行业企业的熟料生产和企业层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

与报告，本指南仅用于指导熟料生产的核查，不适用企业层级的核

查。 

关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在核查中的作用。本指南在对各参数的

核查要求中，强调应根据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确定参数的获取方式是

否符合要求，并针对不同的数据获取方式，确定相应的核查步骤和

方法。核查组在开展现场核查时，可通过查阅企业的数据质量控制

方案，快速了解企业的碳排放管理情况、识别数据质量风险和需要

重点关注的事项，进一步提高核查工作效率。 

关于对计量器具的核查要求。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

对计量器具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，本指南规定核查组从以下四

个方面开展对计量器具的核查工作：一是核查企业的计量器具台账，

确保碳排放核算涉及的测量仪表、检测设备等计量器具全部纳入台

账管理。二是核查企业是否建立计量器具使用和管理制度，确保计

量器具的检定、校准和维护管理有规可循。三是核查有关检定、校

准和维护记录，确保企业的计量器具依法经计量检定合格或实施校

准。四是核查计量器具的记录结果，确保记录结果能如实反映到企

业的生产日志和排放报告中。 

关于排放数据真实性的问题。本指南规定，核查组应对企业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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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的排放报告中信息和数据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符合性进行判断，

但未规定对企业排放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核查组应

对其出具的核查报告真实性负责，在核查工作中应基于专业能力，

对关键参数取值的合理性做出技术判断，对于偏离理论极值及明显

异常的数据应开具不符合项并向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，同时

提供相关说明材料。 


